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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4-068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

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次结项募投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及募集资金安排：将节余募集资金 4,131.18万元（含

利息收入净额，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五丰”)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同

意将 “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

饲料厂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4,131.18 万元（含利息收入净

额，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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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

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3238号）核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4,812,797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8.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50,579,366.83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2,930,456.99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27,648,909.8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6月20日全部到账，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实收股本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353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

理，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并对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专户与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存放募集资金专户监管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 

投资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郴州天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60 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

项目[注 1] 

27,897.53 27,314.48 27,314.48 2,480.00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同县杨家渡村 2400 头父系养

猪场建设项目 

14,887.88 14,887.88 14,887.88 3.64 

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

厂建设项目 
12,489.20 12,489.20 12,489.20 9,484.57 

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

料厂建设项目 
7,886.54 7,886.54 7,886.54 6,471.95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科

技研发中心 
8,497.59 8,497.59 8,497.59 971.77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4,789.80 24,789.80 24,789.80 21,983.00 

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

资金、偿还贷款[注 2] 
77,134.51 77,134.51 56,899.40 56,9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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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 

投资额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累计投

入金额 

合  计 173,583.05 173,000.00 152,764.89 98,338.22 

[注1]2024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4年7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县广木6000头核心种猪场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全部剩余资金27,314.48万元，变更为用于“郴州天心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猪料新质工厂建设项目”。 

[注2]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贷款累计投入金额大于调整后的募集资

金投资额，系银行利息收入所致。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节余情况以及后续安排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9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

额（A） 

实际累计投资

金额（B） 

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C） 

募集资金节余

金额（A-B+C） 

年产 18 万吨生

猪全价配合饲料

厂建设项目 

7,886.54 6,888.13 40.53 1,038.94 

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

设项目 

12,489.20 9,484.57 87.61 3,092.24 

合计 20,375.74 16,372.70 128.14 4,131.18 

（二）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本着合理、高效、节约的原则，审慎地使用

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加强了项目建设各个环

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及优化，降低了项目

建设成本及费用，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形成了

资金节余。 

（三）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年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4 

24 万吨饲料厂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予以结项。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

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4,131.18万元（含利息收入净额，实际转出

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及业务发展。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

司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

司的影响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本次将“年

产 18 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料厂建

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充盈公司的现

金流，满足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同

意将“年产18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新区年产 24 万吨饲

料厂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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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年产18万吨生猪全价配合饲料厂建设项目”、“汉寿高

新区年产24万吨饲料厂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同意

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新五丰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尚需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

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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